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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支遁对“适性逍遥”的批评及其逍遥新义*

李 耀 南

［摘 要］ 支遁把“残害”归于桀、跖本性所具的恶性，并从郭象 “适性逍遥”论中推

出“桀、跖以残害世人为适性也是逍遥”，进而否定 “适性逍遥”。郭象的性包涵人的天赋能

力、仁义德性，但未将恶作为普遍的人性规定，故此郭象、支遁两家之性不是同一个概念。所

以支遁的推论因其违反概念的同一律而无效，他对 “适性逍遥”的批评不具有严格的理论有

效性。支遁的逍遥是佛门至人之心的至足境界，至人是证得般若空智并兼有庄学和易学色调的

佛门得道之人。支遁认为，至人之心的至足区分于欲望的满足，欲望造成生死流转之苦，而至

人之心以般若空智烛照万物性空，既能感通响应天下众生了脱死生的宗教诉求，接引、度化众

生; 又能超然物外，与世俗保持若即若离的自由关系。
［关键词］ 性 逍遥 支遁 郭象 至人之心 ［中图分类号］ B235

东晋佛徒支遁的逍遥义首开以佛解庄之先声，其主要内容有二: 一是批评郭象的 “适性逍遥”说，

二是阐发其逍遥新义，两者密切相关。

一 支遁对 “适性逍遥”之批评是否有效

《高僧传·支遁传》载:

遁尝在白马寺与刘系之等谈 《庄子·逍遥篇》，云: “各适性以为逍遥。”遁曰: “不然，

夫桀、跖以残害为性，若适性为得者，彼亦逍遥矣。”于是退而注 《逍遥篇》。群儒旧学，莫

不叹服。

结合《世说新语·文学》的相关载录，可见支遁的批评是指向向秀、郭象的 “各适性以为逍遥”

之说的。向秀逍遥义今不可见①，然郭象《庄子注》之逍遥义确可以概括为 “适性逍遥”，即支遁批评

的对象。支遁当时之“群儒旧学”，“叹服”其对“适性逍遥”的破拆，现在也有学者认为支遁 “颠覆

了”郭象“‘适性’说的立论逻辑”②。笔者认为，支遁对“适性逍遥”的批评究竟有无严格的理论有

效性，是否真正颠覆了郭象“适性逍遥”的“立论逻辑”，尚需细致考察。

郭象“适性逍遥”的主词是一个普遍概念，包涵人在内的一切有生命的存在者，上至圣人天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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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受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资助项目 ( 2016AA009) 资助。
南宋陈振孙云: “向义今不传。” ( 陈振孙撰，徐小蛮、顾美华点校: 《直斋书录解题》第 9 卷，上海古籍出版

社，1987，第 287 页) 可见向秀《庄子注》南宋时已佚。又，《世说新语》有所谓郭象窃取向秀《庄子注》的记载，此

与本文主旨无涉，故不详论。笔者以为郭象于向注“述而广之”最为近是。
邓联合: 《支遁对郭象“逍遥义”的批评与承继》，《福建论坛·人文社科版》2010 年第 5 期，第 53—58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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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至臣妾皂隶，当然也应包括支遁所说的桀、跖，以及大鹏、尺 、蟪蛄等，凡此共同构成 “适性逍

遥”的主词。① 在郭象看来，唯有适性才可以逍遥，不能适性就不能逍遥，故就命题形式来看，“适性

逍遥”是一个充要条件假言命题，可以表述为: 人和万物只要各适其性就可以逍遥。支遁把郭象 “适

性逍遥”作为前提接受下来，其推论过程为: 如果“人和万物只要各适其性就可以逍遥”，夏桀、盗跖

以“残害”世人为适性，那么桀、跖也是逍遥。桀、跖 “以残害世人为适性也是逍遥”的结论显然违

背了道义逻辑而不被认可，支遁正是要通过其对道义逻辑的侵犯，达到推翻“适性逍遥”论的目的。
支遁批评郭象之说是否有效的关键在于，支遁 “桀、跖以残害为性”之 “性”与郭象 “适性逍

遥”之“性”是否同一个概念。根据支遁“桀、跖以残害为性”一语，可断桀、跖之 “性”之内涵为

“残害”。支遁把“残害”归于桀、跖二人的 “性”，实际上是把他们的人性定义为具有本性的恶。问

题是，如果郭象“适性逍遥”之 “性”包含本性之 “恶”，那么支遁由 “适性逍遥”合乎逻辑地推出

桀、跖“以残害为适性也是逍遥”的结论，可谓击中了郭象逍遥义的缺陷; 而如果郭象之 “性”不包

含本有之“恶”这层意涵，那么支遁的推论在逻辑上就完全无效。
先看郭象的“性”义。举凡人和一切有生命的存在者自生而成的一切先天的规定性，都被郭象纳

入“性”中。②诸如太山、秋毫的物形大小差异取决于性，蟪蛄、大椿年寿的修短来自于性，鸟之 “目

能睹，翼能逝”( 《庄子注·山木》) 这些生而具有的能力出于物的真性。就人而言，“足能行而放之，

手能执而任之，听耳之所闻，视目之所见，知止其所不知，能止其所不能，用其自用，为其自为，恣其

性内而无纤芥于分外”( 《庄子注·人间世》) ，足行手执、目视耳听、心知能力等都是出自人的 “性

内”，是“性内”赋予人的各种能力。“知者守知以待终，而愚者抱愚以至死，岂有能中易其性者也。”
( 《庄子注·齐物论》) 不同个体的心智能力有智有愚，这智愚的分别也是出自各人的天性。③ 人在社会

所处的高低贵贱的等级位置同样出自性之规定。“凡得真性，用其自为者，虽复皂隶，犹不顾毁誉而自

安其业。”( 《庄子注·齐物论》) 皂隶之为皂隶，是因为生就的 “真性”使他只能处在社会等级的下

层。郭象把仁义归之于人性本有，“仁义自是人之情性，但当任之耳”( 《庄子注·骈拇》) 。

郭象也论及“恶”: “厉，恶人也④。言天下皆不愿为恶，及其为恶，或迫于苛役，或迷而失性

耳。然迷者自思复，而厉者自思善，故我无为而天下自化。”( 《庄子注·天地》) 天下人的共通性

在于主观上都 “不愿为恶”，既然主观上没有为恶的意愿，表明本性中没有为恶的先天根机。既然

没有为恶的先天根机，说明人不具备本性的 “恶”。但是，本性上人虽 “不愿为恶”，现实中人却往

往为恶，对此郭象给出了两点原因: 其一，缘于外在苛役的逼迫而作恶。倘无苛役的逼迫，单就人

的本性而言是不会作恶的，因此外在苛役逼迫下的作恶并非出自本性。其二，因为迷失本性而作

恶。如果没有迷失本性，人在现实中就不会作恶，因此迷失本性而作的恶也不是出于本性。以上两

种现实的恶皆不能归于人的本性。另外，郭象的 “自思复” “自思善”是说人有自发的反思能力，

使其在迷失本性而作恶后，能够幡然醒悟，复其本性。这种思善改恶的能力，意味着本性具有先天

的善而不是恶。

郭象也言及支遁所提到的桀、跖。“虽复桀、跖，其所矜惜，无非名善也。”( 《庄子注·人间

世》) 桀、跖之徒固然作恶，却同样爱惜善名。 “将重圣人以治天下，而桀、跖之徒亦资其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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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参见李耀南: 《论郭象玄学中的自生、性分和逍遥》，《鹅湖》2006 年第 5 期，第 37—48 页。
有论者认为郭象之失在于把本应划归后天的情欲、知、能等纳入“性” ( 邓联合: 《支遁对郭象“逍遥义”的

批评与承继》) ，此系误解郭象。郭象把一切自生而有、非后天习得的都归于性，情欲、知、能等从其来源看，都是自生

本有而非后天习得，故而郭象才纳之于性。
庄子原文“厉之人”本指患麻风病的病人，郭注将人病理上的恶疾解作德性上的恶，显然背离了庄子之意。



( 《庄子注·胠箧》) 这是说治天下取法于圣人，圣人及其圣法被工具化为可以利用的手段，桀、跖

之徒勘破天下人尊崇圣法的心理，遂利用圣人圣法来达到自己的目的。从注文来看，郭象对于桀、

跖虽持否定态度，但无法判定郭象认为桀、跖先天具有支遁所说的 “残害为性”。“无然无非者，尧

也; 有然有非者，桀也。然此二君，各受天素，不能相为”( 《庄子注·秋水》) ，郭象肯定尧之无是

无非的境界，不赞成桀之执着于是非的分别。尧的无是无非和桀的有是有非，都是得自各人的天性，

桀区分是非的这种天性无法认定为 “恶”，也难等同于支遁所说的 “以残害为性”。更值得深究的是

郭象的以下注文:

夫非誉皆生于不足。故至足者，忘善恶，遗死生，与变化为一，旷然无不适矣，又安知

尧、桀之所在耶! ( 《庄子注·大宗师》)

夫生奚为残，性奚为易哉? 皆由乎尚无为之迹也。若知迹之由乎无为而成，则绝尚去甚而

反冥我极矣。尧、桀将均于自得，君子小人奚辨哉! ( 《庄子注·骈拇》)

此中尧、桀各得其自性，似为支遁批评郭象提供了依据，实则不然。庄子本有 “与其誉尧而非

桀也，不如两忘而化其道”( 《庄子·大宗师》)， “与其誉尧而非桀，不如两忘而闭其所誉”( 《庄

子·外物》) ，郭象承继并发挥了庄子之说。誉尧非桀皆起于大道沦丧之世，而在大道流行之世，人

人自足、无有是非、两忘善恶，自然不会有至善之尧和极恶之桀，桀也没有先天的 “恶”性。三代

以上的无为而治留下了形式化、工具化的 “治迹”，后世罔知无为而治即顺任人和万物各得其性，而

徒事崇尚无为之迹，逐迹不返，以致天下残生易性，遂有君子与小人之分。君子与小人的分别本是

残生易性的结果，而非取决于有无本性的恶。如果弃绝对于无为之迹的崇尚，去掉对于工具化之仁

义的追求，人人 “反冥我极”，也就是返回到各自的性分之中，则尧、桀 “均于自得”。“均于自得”

不是说尧得其善性而桀逞其恶性，而是在弃绝对于无为而治之迹的追逐崇尚之后，尧、桀各得其无

有是非善恶分别的自生之性。在无善恶分别的境界里，既没有至善之尧，也没有极恶之桀，此时的

桀也不是逐迹易性的极恶之桀，更没有支遁所说的先天本有的 “残害”之性。可见郭象没有把桀、

跖定义为具有先天 “恶”性之人。

以上分析可见郭象的性义极为宽泛，举凡人的天赋能力、仁义德性以及社会等级的尊卑贵贱，

悉纳入性。就人与物的天赋能力而言，这些天性无所谓善恶; 就人的社会等级的分别来自每个个体

的性分而言，也无所谓善恶; 唯有仁义德性当归之于善。郭象性义包涵本性的善，也有无分善恶的

中性成分，但是绝无本性的恶，他没有把恶作为普遍的人性规定。既然郭象性义不包含本性的恶，

支遁 “桀、跖以残害为性”的 “恶”性与郭象 “适性逍遥”之性就不是同一个概念。所以支遁的

推论因其违背了概念的同一律，根本无法从 “适性逍遥”合乎逻辑地演绎出 “桀、跖以残害为适性

也是逍遥”的结论。因此，支遁对于郭象 “适性逍遥”义的批评与否定不具有严格的理论有效性，

可以判定为无效。

二 至人之心至足的逍遥: 支遁的逍遥新义

“夫逍遥者，明至人之心也。”① 支遁的逍遥不像郭象所解那样，是一个普遍适用于包括人在内的一

切有生命的存在者的概念，而是只限于至人，逍遥只是至人之心的境界。在这一点上，支遁接近庄子，因

为庄子逍遥的主词也是至人、神人和圣人。但支遁的至人不同于庄子和郭象之至人，支遁存世文献中凡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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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支遁: 《逍遥论》，载余嘉锡撰《世说新语校笺》，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第 220 页。



见的“至人”显示出新的人格内涵，即至人是证得般若空智并兼有庄学和易学色调的佛门得道之人。①

至人之心是理解支遁逍遥义的关键。支遁逍遥义从诠释 《逍遥游》而来，至人之心也与庄子有关。

潘桂明所谓支遁逍遥义有 “对庄子思想回归 ( 包含发展和超越) ”的说法②，在特定意义上言之不虚。
《逍遥游》中的“至人无己”意味着唯有 “无己”的至人才能逍遥， “无己”如同 《齐物论》中的

“吾丧我”一样，都是心上的工夫解消了与物为对的偏私狭隘之 “我”而达到与物同体的境界。没有心

上的工夫，就不能“无己” “丧我”，也就不能有与万物一体共在地 “游无穷”，此中隐含着 “心”在

至人造乎逍遥之境中的决定作用。但是庄子毕竟没有明言逍遥是至人之心的逍遥，而支遁则把 《逍遥

游》中潜含的心对逍遥的决定性意义明确揭示出来，并赋予“心”以不同于庄子的含义。

支遁精研般若，淹通庄老易学，其至人之 “心”是佛门得道者的体道之心，也就是证得般若空智

之心，同时兼有易学意涵。吕澂先生言: “般若，就其客观方面说是性空，就其主观方面而说是大智

( 能洞照性空之理的智慧) 。”③ 支遁《大小品对比要抄序》认为，世间万事不断变化，唯般若之理如如

不动。般若空智作为一切奥妙的府库，是超越世俗群智的最高智慧，也是释迦证道成佛的依据，菩萨修

行十住位的奥妙津梁。般若智不同于世俗的分别智，只有泯除世俗的分别智，方能启运般若智。支遁所

谙熟的《道行般若经》有“怛萨阿竭用人故，因波若波罗蜜，其心广大，无所不知”④。此谓怛萨阿竭

( 佛陀) 因为拥有波若波罗蜜智，心量广大无边，对于众生无所不知。此说显然影响到支遁，所以他认

为至人之心了知万物众生的方式是感通。另外，《逍遥论》中论至人之心“玄感不为，不疾而速”也源

于易学。⑤《周易》有所谓“阴阳二气交感互应，天地万物存在相感相应的关系，交感是天地万物的实

情”的说法。“《易》无思也，无为也，寂然不动，感而遂通天下之故。” (《周易·系辞上》) 《易经》

神妙无方，无有思虑造作而能感通天下之事，响应人的要求。支遁引易学之 “感通”说来阐明佛门的

至人之心。⑥“夫至人也……凝神玄冥，灵虚响应，感通无方。”⑦ 证得无上般若智慧的至人通晓各种玄

妙，精神沉潜于深远玄冥的无分别的般若境界，无所执着; 其心虚寂不动，然如响之应声一样，能够深

玄地感通万物。“圣音应感而雷响，慧泽云垂而沛清。”⑧ 这是说西天净土阿弥陀佛因应众生的感动而发

出雷霆一样的声响。“至人于物，遂通而已”，“万物感圣，圣亦寂以应之”。⑨支遁认为至人对于人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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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界对支遁“至人”之人格多有误解。冯友兰先生认为， “支遁所讲的‘至人’，同郭象所讲的‘无待之人’
是一致的”。( 冯友兰: 《中国哲学史新编》中册，人民出版社，1998，第 465 页) 果如其言，则支遁之至人纯然为一玄

学人格，此说忽略了支遁佛教徒的身份及其逍遥义的佛教思想背景。汤用彤先生尝言: “支公之理想人格，常曰‘至

人’。” ( 汤用彤: 《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上册，中华书局，1983，第 185 页) 问题在于庄子的至人、郭象的至人和

支遁的至人有其人格内涵上的分殊，如果仅说至人是支遁的理想人格，而不厘清支遁至人之人格内涵，则支遁之至人何

以区别于庄子与郭象的至人呢? 刘贵杰先生则认为支遁之至人“即为佛陀之代称” ( 刘贵杰: 《支道林思想之研究———
魏晋时代之玄学与佛学之交融》，台湾商务印书馆，1987，第 59 页) ，支遁存文显示，至人包括佛陀在内，但不限于佛

陀。
潘桂明: 《中国佛教思想史稿》第 1 卷，载《汉魏两晋南北朝卷》 ( 上) ，江苏人民出版社，2009，第 157 页。
吕澂: 《中国佛学源流略讲》，台湾里仁书局，1985，第 50 页。
《道行般若经·摩诃波若波罗蜜照明品第十》，载《大正藏》第 8 册，台湾新文丰出版股份有限公司，1983，第449 页。
学者对于支遁援易解佛的问题已有分析 ( 吴章燕: 《支遁诗文援〈易〉解佛探幽》，《阴山学刊》2013 年第 5

期，第 42—45 页) ，但未涉及易学与支遁心义以及逍遥的关系。龚斌亦尝提及支遁之至人与易学的关系 ( 龚斌: 《世说

新语校释》，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第 430 页注) ，惜无详论。
《庄子·刻意》亦有圣人“感而后应”之说。晋世以易学感通之说来阐明佛理，非只支遁，与支遁交契的孙绰、

与支遁同时的北方道安大师以及稍晚于支遁的庐山慧远等都有类似思想。
⑨ 支遁: 《大小品对比要抄序》，载释僧祐撰《出三藏记集》，中华书局，1995，第 299 页; 第 301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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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切无所思虑，唯是感通，这种感通一如 《周易》所言，是 “不行而至，不疾而速” (《周易·系辞

上》) 。《大小品对比要抄序》提到，至人感知后世百姓 “分致”材质之各殊，遂相应地为之制作内容

篇幅相异的大、小品《般若经》，以满足他们修学佛法的不同要求。故至人之感通万物，实际上是佛门

至人虚寂之心的遍知一切，并接引度化众生。

逍遥是至人之心“至足”的境界。至人之心的至足区别于欲望的满足。《逍遥论》曰: “若夫有欲当其所

足; 足于所足，快然有似天真。犹饥者一饱，渴者一饮，岂忘烝尝于糗粮，绝觞爵于醪醴哉? 苟非至足，岂

所以逍遥乎?”① 支遁认为，欲望遇到其相关物而获满足，这种满足所带来的快乐看似发乎天然本性，像是一

种逍遥的境界，其实不然。欲望就其可能性而言永无止境，如同饥者饱餐一顿，渴者痛饮一回，虽然快意当

前，但这只是特定欲望的暂时消失: 饥者不会因为吃了“糗粮”，就会忘记秋冬祭祀仪式上丰盛的祭品; 渴

者不会因为一次痛饮就会断绝对醇酒的需求。旧的欲望满足了，新的欲望还会生起，欲望一时的满足不意味

着欲望的绝对满足，更不是无所求的至足。人生如果沉溺于欲望，就永无“至足”之时，永远不能逍遥。

支遁从佛教的立场来看待欲望。《不眴菩萨赞》曰: “有受生四渊，渊况世路永。未若观无得，德

物物自静。”② 支遁这些礼赞不眴菩萨的诗句化自 《佛说维摩诘经》中不眴菩萨的言论: “不眴菩萨曰:

‘有受为二，如不受则无得，无得者不作渊，以无作无驰骋者，是不二入。’”③ 人对外境有所领纳而不

明万物空性，遂起贪爱执着; 有贪爱执着就有造作，有造作就会招致生老病死之 “四渊”，也就招致了

业报轮回、生死流转; 生死流转的世路漫长，就有无尽之苦。如果对于外境不起贪恋执着，无所领纳就

无所得，无所得就脱离欲海，也就脱离“四渊”，就没有生死流转之苦。这样物各得道，人的性命也清

净虚静。由中可见，欲望带来的不是自在逍遥，而是人对外境的贪爱领纳导致的生死流转之苦，所以支

遁主张无欲、绝欲才能解脱。支遁诗云: “膏腴无爽味，婉娈非雅弦。”④ 最美的食物不是那些令人口爽

的东西，最缠绵动人的并非世俗的弦歌，世俗的声色不能给人最好的满足，此中的“膏腴”“婉娈”显

然是拟况那种超越欲望的美好的精神境界。“萧索情牖颓，寥朗神轩张。”⑤ 这是支遁自述在五月长斋的

修习中，洁己净心，情欲的门户渐渐关闭，精神变得寥廓弘放。禅修的过程就是涤荡欲望的过程，故而

要“凉五内之欲火，廓太素之浩心”⑥。欲望使心处于蒙蔽状态，佛陀出家后通过数息禅观的静修方式，

逐渐净化五内的欲火，随着欲望的消退，心境廓开如同太素那样浩邈。 “弱志欲无欲……研几革粗

虑。”⑦ 支遁引老子“无欲”来拟况孙绰所作“道士坐禅像”中的禅修道人的精神状态，即在坐禅的修

行过程中，禅思道人深参几微，革除种种粗杂的思虑，达到极尽精微湛深的六净七住之禅定境界。支遁

又云: “诸佛因般若之无始，明万物之自然; 众生之丧道，溺精神乎欲渊。悟群俗以妙道，渐积损以至

无。”⑧ 世俗众生蒙昧无知，背离佛道，精神沉溺于欲望的深渊，诸佛则凭借无始以来所具有的般若智

慧，通达万物的自然本性，以佛法启发、觉悟欲海之群俗，使众生逐渐减损情欲，达到无思无欲的至无

之域。“盖沙门之义，法出佛之圣，雕淳反朴，绝欲归宗。”⑨ 支遁视 “绝欲”为沙门修行的目的，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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见他立足于佛门的立场将欲望视为造成人生之苦的渊薮。唯有无欲、绝欲，才能免于生死苦，才能

“心与太虚冥”①，心灵顿开欲望的牵系羁缚，达到精神上的 “至足”之境。至足则无往而不我得，无

往而不自适。

至人之心的至足并非封闭于内的一种单纯的精神自足，封闭于内的精神自足极为抽象，故心之自足

必须体现出来，否则算不得逍遥。至人之心的至足发用为 “物物而不物于物”②。 “物物而不物于物”

语出 《庄子·山木》，为庄子所理解的 “神农、黄帝之法则”，也就是处世免祸之道，支遁则以此诠

释至人之心的逍遥。欲深究这一问题，仍需取径支遁的般若思想。支遁的般若思想包含心空与色空两

个方面: 心空指心所证得的般若空智; 色空是支遁即色义所谓的 “即色是空”③，世间一切与心相对

的色法都是缘会而成，无有自性，是以当体即空。周叔迦先生认为，支遁 《即色游玄论》“大意是心

物相待而有，所以心物的本质是空”④。可以透过支遁色心俱空的般若思想来谛视至人之心的 “物物

而不物于物”: 主观方面，至人之心有观空的般若智慧，以般若空智观照宇宙万法，如此心无挂碍，

泛然无系; 客观方面，在般若空智的观照下，万法不自有色，因缘和合，没有众生所执持以为有实

体存在的物，故万法本性自空。支遁尝以即色性空之义解释庄子的 “齐物”，所谓 “齐万物于 空

同”⑤，万物形态上千差万殊，然于性空一点则齐同均等。至人心色俱空，故能 “物物而不物于物”。
“物物”⑥ 是动宾结构，意为与物盘桓，与物相即。人为万物之一物，人的世俗社会也可以理解为

“物”，如此则支遁的 “物物”又可以理解为与世俗处，而非舍离世俗。至人烛照万物性空，就能不

执着万法为真有，故能 “不物于物”，不为外物所支配宰制，然亦不拒斥外物。至人之 “物物而不物

于物”的逍遥并非遗物离人，支遁的逍遥也不是要到物外去找寻逍遥，而是逍遥于与物相即相亲而又

不为物所累的境界。作为佛教徒，支遁的逍遥不可简单视为 “只有成佛才能逍遥”⑦，支遁虽然驰心

佛国，但并不舍离世间，而是据于心色俱空的般若思想，自在优游于佛国与尘俗之间。因此说，支遁

“生活于佛教和清谈的两个世界，往来于山林和朱邸之间而怡然自乐，不着红尘，实在是不简单的

事”⑧。
“物物而不物于物”的至人之心，能“遥然无⑨不我得”，“逍然靡不适”⑩。此将后世所认为的连

绵词“逍遥”分字为训，“无不我得”就是无往而不自得，“靡不适”就是无往而不自适，逍遥就是至

人之心的在在皆可自得自适。如何理解心的自得自适呢? 支遁《逍遥论》借庄子《逍遥游》中的大鹏、

斥 来衬托何为自适自得: “庄生建言大道，而寄指鹏、 。鹏以营生之路旷，故失适于体外; 以在

近而笑远，有矜伐于心内。”瑏瑡支遁认为庄子创立逍遥这一大道，把逍遥的意旨寄托于大鹏和斥 的寓言

来加以阐明，而非说鹏、 本身就是逍遥。大鹏因其身形巨大，非冥海不足以托其身，非九万里不足以

振其翼，需要高远寥廓的空间来飞行，以南溟为栖止，其存身营生需要多种外在条件，所以大鹏为外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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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累而失心内之适。① 斥 游于蓬蒿之间而笑高飞远翥之大鹏，自是非他，内存矜伐而失心内之适。

鹏、 两者之心，一失于外，一失于内，所失的方向不同，然其 “心”之 “失适”则并无二致，是以

皆未造乎逍遥之境。故在支遁，唯有自得自适的至人之心才有至足的逍遥。自得自适，也就实现了

“乘天正而高兴”“游无穷于放浪”② 的逍遥。

结 语

支遁逍遥义在庄子逍遥概念及其思想构架里赋予了般若和易学的内涵。逍遥是至人之心至足的精神

境界，至足是否定欲望所抵达的心之自适自得，至人之心以观空的般若空智烛照万物性空，既能感通响

应天下众生了脱死生的宗教诉求，接引众生，度化众生，从而与世俗盘桓; 又能超然物外，与世俗保持

若即若离的自由关系。支遁的逍遥既不同于庄子的与万物一体共在的逍遥③，也异于郭象基于门阀制度

下的各安其分的适性逍遥，而是蕴含着山林气象的佛门大德独有的精神境界。支遁的逍遥义不可简单视

为玄佛合流，而是以般若学来诠释庄子逍遥概念的佛学意涵，由此可谓首开以佛解庄之先声，对后世庄

学的佛学诠释产生了一定影响。

支遁逍遥义之“新”在于以“心”代替郭象的 “性”，郭象虽然也在很多地方论及心的问题，但

未如支遁那样明确将“心”作为阐释逍遥的关键概念。《世说新语·文学》载: “庄子 《逍遥》篇，旧

是难处，诸名贤所可钻味，而不能拔理于郭、向之外。支道林在白马寺中，将冯太常共语，因及 《逍

遥》。支卓然标新理于二家之表，立异义于众贤之外，皆是诸名贤寻味之所不得。后遂用支理。”④ 如依

《世说新语》所言，则似支遁逍遥义取代了郭象逍遥义，支遁逍遥义独行于世而郭象逍遥义见弃于后，

而今看来，此说未洽。支遁并未能在理论上推翻郭象旧说，支遁至人之心的逍遥新义与郭象的适性逍遥

并不构成非此即彼的排斥关系，而是各具创意的两种不同诠释。

( 作者单位: 华中科技大学哲学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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